科目名称：教育评价
一、考试的总体要求	
“教育评价”是公共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可选复试科目之一，目的是测试考生对教育评价基本理论的掌握水平。要求考生了解教育评价学的形成和发展，掌握教育评价的基本原理和技术，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理念，学会编制指标和评价工具，掌握各种教育评价的程序，能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信息处理方法，初步具备开展教育评价的能力。
二、考试内容
1、教育评价的基本理论
   包括教育教育评价的概念、功能、作用、主要类型、主要模式。
2、教育评价的历史和发展
   包括教育评价的渊源、我国教育评价的发展历史、西方教育评价的发展历史。
3、教育评价的一般过程
   包括教育评价一般过程的四个环节、教育评价方案的主要内容、评价心理的调控。
4、教育评价制度
   包括建立教育评价制度的必要性、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以及对建立教育评价制度的思考。
5、教育评价标准编制
   包括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及设计原则、程序和基本方法、教育评定标准的制定。
6、教育评价信息搜集
   包括评价信息的主要来源、抽样方法、搜集教育评价信息的主要方法。
7、教育评价信息处理
   包括教育评价信息的定性处理方法和定量处理方法。
8、教育评价的再评价
   包括教育评价再评价的必要性、方法和实施。
三、参考教材
《现代教育评价教程》（第二版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吴钢著，2015年2月第2版。

